學生跨校修讀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跨領域學分學程申請表
申請日期：____年____月____日
	原學校學  號
	
	中文姓名
	
	英 文姓 名
	

	身分證字　號
	
	性別
	□男  □女
	出  生
年月日
	　　年   月   日

	原學校校  名
	
	原校系級
	           學系      年級

	申　請
學　程
	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　學分學程
	申請修讀
學年學期
	    學年度    學期

	申請人現　況
	□無修讀跨校學分學程
□正修讀跨校學分學程：
　　　　      　　大學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學分學程

	檢  附
文  件
	1. 學生證影本(或在學證明)
2. 學程規定文件(如成績單、名次證明等...)

	聯　絡
電　話
	
	Email信 箱
	
	申請人簽　章
	



	現就讀學校
	現就讀學系／申請學程審核
	教務處

	
	□ 同意
□ 不同意，原因：

系主任簽章：    

院  長簽章：
	承辦人：

組  長：

教務長：

	申請學程學校
	學程承辦單位
	教務處課教組

	
	□初審通過
□初審不通過
承辦人：

召集人：

	□複審通過
□複審不通過
承辦人：

組  長：

教務長：



一、申請資格依各學分學程規定。
二、跨校修讀學分學程之申請須於本校每學期開學後2週內辦理，逾期不予受理。
三、審核順序：就讀學校學系→就讀學校教務處→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學程承辦單位初審→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教務處課教組複審。
四、學生跨校修讀本校學分學程（採用本申請表），須先經現就讀校系同意，再經本校學程行政單位審核後送本校教務處課教組複審及備查。
五、非本校學生者修習本校跨領域學分學程之課程，須符合本校「校際選課實施要點」之相關規定。
＊依本校個人資料管理規範，本表單各項個人資料僅作為業務處理使用，並於保存期限屆滿後，逕行銷毀。 
